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 2008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 45条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第 116、117和 118条是有关 CFC的立法。

CFC一般是指在国外注册成立，但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受

本国居民控制的外国公司。如果这类公司设在避税地，那么本

国居民就可以利用税收管辖权理论和“延迟纳税”的规定进行

避税。CFC立法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延迟纳税的应用，使 CFC

的母公司所在国可以对 CFC应分配而未分配给母公司的利

润行使征税权。为了不与税收管辖权理论相冲突，不同的国家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 CFC的利润行使征税权。以美国为代表

的国家采用了“推定股利”的方法，即把 CFC应分配而未分配

给母公司的利润推定为母公司的股息，然后把股息计入母公

司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征税；一些国家则采纳“刺破公司面

纱”（或“透视法”）的理论，否定 CFC（子公司）的法人资格，把

CFC的所得归入母公司的所得中进行征税。

我国 CFC立法其实是采纳了“刺破公司面纱”的理论，把

CFC未分配给我国居民股东的所得看成是可归属于居民股

东的所得（以下简称“可归属所得”），并对该笔所得征税。问题

是，我国 CFC立法过于简单，关于“可归属所得”的界定比较

模糊，在实践中容易引起误解。“可归属所得”的界定涉及三个

相关联的问题：CFC立法应该适用于哪些国家的 CFC？CFC

的哪些所得原则上应归属于母公司？CFC的哪些所得可以享

受豁免待遇？本文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这三个方面说明我

国 CFC立法中“可归属所得”界定的模糊之处，并提出完善

建议。

二、设在哪些国家的 CFC适用 CFC立法

1. 国际经验。“指定低税国法”或“全球适用法”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两种国际方法。指定低税国法是指 CFC立法只适用

于设在被指定的低税国的 CFC，因为对 CFC征税的主要焦

点是避税地实体，所以对于非指定国 CFC立法是不适用的。

全球适用法是指 CFC立法适用于设在所有国家的 CFC，因

为即使是在高税国，其税收体系中也允许某些所得按低的或

优惠税率纳税。前一方法执行和管理负担较轻，也比较直接，

但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产生；后一方法执行和管理负担

较重，但结果较为公平。

指定低税国法是被普遍采用的方法，指定低税国的确认

形式也有多种。有的国家采用“列举法”，即公布“白色清单”

（不被看成是避税地的国家），或者“黑色清单”（被看成是避税

地的国家），或者“灰色清单”（被看成是采用了有害税收优惠

制度的国家）；有的国家采用“名义税率法”，即 CFC所在国的

名义税率相比母公司所在国的名义税率显著为低；有的国家

采用“实际税率法”，即 CFC所在国的实际税率相比母公司所

在国的实际税率显著为低；还有的国家采用“实缴税额法”，即

CFC的实缴外国税额相比假定该公司为母公司所在国居民

时应缴的本国税额显著为低。以上方法各有利弊。

2. 我国的立法。我国 CFC立法只适用于“在实际税负明

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

CFC。因此，很明显我国采用的是“指定低税国法”，这达到了

我国制定 CFC立法的目的，即对利用避税地 CFC进行避税

的行为进行打击。同时，我国没有采用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列

举法”制定避税地清单，也没有采用“实缴税额法”来确定低税

国，而是采用了“名义税率法”和“实际税率法”相结合的标准

来确定低税国。根据《实施条例》的规定，受 CFC立法规制的

CFC所在国实际税率必须低于我国税法名义税率的 25%，这

就造成了比较基础的不一致。因此，以后若修改该法，可采用

“实际税率法”将母公司所在国和 CFC所在国的实际税率作

为比较基础，或者干脆采用更为直观的“实缴税额法”，把

CFC实缴的外国税款与假定他是母公司所在国居民时应当

缴纳的税款进行比较。

三、CFC的哪些所得原则上可归属于母公司

1. 国际经验。“实体法”或“交易法”是确定可归属于母公

司的 CFC的所得的两种方法。“实体法”是指只要 CFC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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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不是真实经营活动，其全部所得都应该看成是可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得，由母公司所在国征税；如果 CFC主要从事

的是真实经营活动，其所有的收入（包括消极所得）都不归属

于其母公司。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较为简便。

“交易法”是指 CFC立法只适用于 CFC取得的“受污所

得”，CFC从事真实经营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所得不得看成是

可归属于母公司的所得。受污所得一般是指 CFC的消极投资

所得和基地公司所得。消极投资所得如股息、利息、租金、特许

权使用费和资本收益。基地公司所得如 CFC向其所在国之外

的交易方或者关联方出售财产或者提供服务而产生的所得，

在这些情况下，利用 CFC取得该项所得的主要目的是逃避母

公司所在国纳税义务而非出于国际竞争的正当需求。在交易

法下，必须逐一分析 CFC所进行的每一笔交易，看是否为受

污所得。交易法的特点是较实体法准确，因为其目标只是消极

所得，但其征管成本较实体法高。

2. 我国的立法。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似乎并没有明确是

采用实体法还是交易法来确定可归属于母公司的 CFC的所

得，这就使得税务部门在征税时无所适从，也增加了纳税人的

遵从成本。笔者认为，实体法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要求不

高，也可节约征管成本，税务机关只要把握 CFC是否主要从

事真实经营活动即可确定其所得是否应归属于母公司。对于

纳税人而言则可确定其预期的纳税后果，便于其进行纳税筹

划。而交易法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要求较高，目前我国税务

部门尚缺乏精通国际税收事务的人员，若对交易进行逐笔认

定可能会带来较高的遵从成本。因此，税务部门以后可出台相

关的内部操作规程，采用实体法来确定可归属于母公司的

CFC的所得。

四、CFC的哪些所得可以享受豁免待遇

1. 国际经验。不管是采用实体法的国家，还是采用交易

法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豁免规定，把某些所得排除在

CFC立法适用范围之外。这些豁免条款包括真实经营活动豁

免、分配豁免、最小豁免、公开上市豁免、动机豁免等。

（1）真实经营活动豁免一般是指对 CFC从事真实经营活

动获得的所得给予豁免待遇。使用交易法的国家仅就 CFC的

受污所得征税，而使用实体法的国家其实就是给予主要从事

真实经营活动的 CFC整体豁免。当然豁免的条件要从严控

制，如 CFC从事的是某些限定的经营活动，CFC在外国实质

性存在，CFC特定比例（一般是 50%）的收入来源于外国或者

来源于与非关联方的交易。

（2）分配豁免是指对分配一定比例所得的 CFC给予豁免

待遇。其原理是，CFC向其居民股东分配股息时，因这些股东

要在母公司所在国纳税，就不存在延迟纳税的好处，也就不需

要适用 CFC立法。如英国规定，如果 CFC在年终后 18个月

内分配 50%或以上的利润，就适用分配豁免。

（3）最小豁免是指给予收入（或受污所得）不超过最小数

额的 CFC豁免，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如加拿大将最小豁免仅仅给予那些其受污所得少于 5 000元

的 CFC。

（4）公开上市豁免是指只要 CFC的股票在证券交易市场

公开上市就可获得豁免，该种豁免似乎没有什么法律依据。

（5）动机豁免是指如果 CFC不是被用做逃税或减税的目

的，就可获得豁免。确定纳税人的动机往往很困难，容易导致

税务机关权限的滥用，所以这一主观标准远没有真实经营活

动豁免这一客观标准公平。

2. 我国的立法。我国关于豁免的规定很简单，强调只有

那些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不分配或少分配利润的

CFC才受 CFC立法的规制。

（1）关于“合理的经营需要”可看成是真实经营活动豁免

比较合理，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具体使用时会遇到困难。需要

确定的问题是，豁免是对 CFC的整体豁免还是部分豁免，这

其实指的是采用实体法还是交易法，因为两者豁免范围是有

区别的。如前所述，我国可采用实体法给予主要从事真实经营

活动的 CFC整体豁免。与上述问题有关的问题是，如何判定

CFC主要从事的是真实经营活动。不妨在完善 CFC立法或

制定税务机关操作规程时规定限制条件，如 CFC的主要管控

中心和营业地要在其注册国，CFC收入的 50%是来源于外国

或者来源于与非关联方的交易。

（2）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只规定了真实经营活动豁免，显

得过于单一，还可适当增加其他豁免规定。如为了节约征管成

本，可增加最小豁免的规定，对不超过规定额的 CFC“受污所

得”可给予豁免待遇。

五、结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其中也不乏一些

企业在避税地注册成立 CFC以逃避在我国的纳税义务。在我

国资本项目外汇管制逐渐放松的情况下，我国确实需要完善

反避税措施，以保护我国税基，同时也保证 CFC立法的出台

有其合理的背景。

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大多数海外子公司都能够从事积极、

真实的经营活动，以开拓海外市场、提升本企业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如果我国 CFC立法制定得过于苛刻，则可能会抑制这

些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积极性，也违背了我国 CFC

立法为企业海外投资起保护作用的目的。在我国的 CFC立法

中，“可归属所得”的合理界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

“可归属所得”界定范围过宽，虽然能够拓宽我国税基，但会不

合理地增加我国居民纳税人的国内应纳税所得额；如果界定

过窄，则会导致资金外流。我国 CFC立法中“可归属所得”的

界定略显机械、简单，赋予了税务机关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有

违依法治税的理念。本文所提出的明确“可归属所得”界定的

建议也许不甚成熟，但意在抛砖引玉，以引起人们对《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文春袁张飞飞.受控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涉外税务袁2005曰6

2.Brian J. Arnold袁Michael J.Mclntyre著.张志勇译.国际税

收基础.北京院中国税务出版社袁2005

援 财会月刊渊会计冤窑53窑阴


